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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永发改审〔2025〕33号

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和美乡村水天线道路
硬化工程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

永春县桃城镇人民政府：

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批和美乡村水天线道路硬化工程项目建议

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复函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及建设必要性：和美乡村水天线道路硬化工程

（项目编码：2506-350525-04-01-173998）建设，对进一步优化道

路通行效率，服务农业农村生产，完善道路基础设施，减少安全

隐患，为群众打造安全、顺畅的出行环境具有重要意义，原则同

意项目建设。

二、建设地点：永春县桃城镇丰山村

三、项目单位：永春县桃城镇人民政府

四、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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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位于桃城镇丰山村境内，起点位于丰山村镇关，与

Y032洛化线 K1+500呈 T形平交，路线途经塘内、丰山水库，终

点止于小湖格，与内小线现状水泥路相衔接，路线全长 1.233 公

里（其中，C235 水天线 K0+000-K1+153、C319 水塘线 K0+000

-K0+080）。同时完善 C318镇塘线沿线交通安全设施。本项目采

用四级公路（II类）标准进行设计，设计速度 15km/h，路基宽度

4.5米，路面宽度 4.5米；水泥砼路面，路面设计荷载：标准轴载

BZZ-100；桥涵设计荷载公路 II级，桥涵设计洪水频率 25年一遇。

五、项目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投资金额为 148.7538万

元。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补助及自筹。

六、项目建设工期：按 12个月控制。

七、招标内容：根据招标投标法、国家和我省工程项目招投

标管理具体规定，请项目单位严格依法依规认真组织开展招投标

活动。涉及政府采购事宜报同级财政部门。

八、请据此复函抓紧开展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工作，深化其他

相关前期工作，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完成后，按程序报批，争取

项目尽早开工建设。项目建设期间要加强管理，做好安全生产和

环境保护措施，加强投资概算管控，合理安排建设工期，确保工

程质量。

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5年6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县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交通运输局。

永春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6月19日印发


